
2022 年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报告

（项目单位自评）

一、项目概况

攀枝花市仁和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是在区委、区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大力支持下，

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持续提

高为立足点，切实保障城乡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群众的

精神文化需求。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2022 年 6 月区财政局下达资金。2022 年单位按符合资

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使用项目资金。

（二）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主要内容，计划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定性和定量

目标）以及项目实施进度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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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本项目申报内容与具体实施内容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

行。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

2022年6月区财政局下达资金。2022年区文广旅局项目

2021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到位

率100%。资金到位后单位按财务管理制度等规定进行管理。

2．资金使用。

2022年，区文广旅局2021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补助资金预算数为70万元，实际完成数55.98万元，

预算执行率79.97%。因财政经费紧张，资金拨付进度未达

100%。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区文化馆、图书馆大数据平台建设，



文图两馆分馆挂牌，文化馆氛围营造，品牌活动打造和挖掘

等费用。支付依据合规合法。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该项目在工作中，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相关财务管理规定执行项目财

务管理。区文广旅局通过对2022年单位项目预算执行进行全

面的控制和管理，有效保障单位财务工作的正常开展，费用

支出依法依规、专款专用。单位在预算执行中严格费用的支

付和管理，对项目资金做好使用和监管。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由文旅股工作人员按要求编制项目资金绩效表后，由文

旅股分管领导、单位负责人审签后，报送财政部门。在区财

政局将项目资金调拨到位后，由区文广旅局依据相关职能职

责和工作程序，依法、依规有序开展项目资金的使用和支付。

在项目实施中，区文广旅局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相关工作制度对该项

目的日常工作进行实施和监管。该项目各环节的工作程序合

理合法，工作开展依法依规，项目实施公开、透明，工作管

理、费用支付与目标进度相符。

单位财务人员、分管财务领导、各股室分管领导和单位

负责人等加强对项目费用支付预算和责任落实和工作督导，

严格按财务管理制度和签订的合同等文件，做好项目资金的

支付和项目的监管。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区文广旅局将该项目纳入 2022 年单位项目预算，对各

环节开展的工作严格把关和督导。按预算编制时间节点和费

用支付等要求，在 2022 年支付各项费用总计约 55.98 万元。

（二）项目效益情况。

该项目取得的效益情况主要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工作，

改造提升仁和区公共文化服务阵地，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更好的满足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要，使群众共享公共文化创

新发展成果。；二是通过总分馆制的建设，使城市文化资源

与乡镇、村社区共享，缩小城乡居民间的文化差距，使文化

工作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四、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无。

（二）相关建议。

无。


